
  
 

 

 

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

排查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立即部署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

各高校要立即部署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迅速成立

由党政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领导

小组，制定排查工作方案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实化工作措施。 

二、全面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

各高校要在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高

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发厅函〔2021〕9 号）

要求基础上，根据当前实验室安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

节，开展无死角的排查和整改工作，重点排查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

易制毒化学品安全及生物安全的相关场所、前期排查中发现过重

大安全隐患的实验室。对安全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，安全管理存

在重大问题，安全隐患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的单位，要对相关负责

人进行约谈和问责，对因工作不到位、措施不落实和不负责任、

失职渎职导致重大安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，严肃倒查问责，依法

依规处理。 



 

三、加大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力度 

各高校要从安全工作实际出发，按照“全员、全程、全面”

的要求开展实验室安全培训工作。我厅已于 9 月份召开 2021 年

广西高校实验室安全线上培训工作，各高校要认真学习、总结工

作经验，采用多种形式通过多种媒介积极宣讲实验室安全常识，

建立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，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进行安全技能和

操作规范培训，建立健全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和应急处置工作规

范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各高校要认真落实此项工作，并结合上半年部署的自查自纠

报告整改落实情况，形成本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总结

报告（见附件 2，Word 版和盖章扫描 PDF 版），于 12 月 15 日前

发至邮箱：gxgjc@126.com。 

未尽事宜请与我厅高教处联系，联系人及电话：雷辉，

0771—5815557。 

 

附件：1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 

患排查工作的通知 

2.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总结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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